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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24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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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举报通辽市
扎鲁特旗鲁北镇，
国网内蒙古东部
电力有限公司扎
鲁特旗供电分公
司，在未依法征地
的情况下，将鲁霍
高压线建设在举
报人的林地内，鲁
霍高压线下 30米
至40米宽范围内，
并把举报人种植
的 树 木 毁 林 砍
树。

2024年，郝某
某将通辽市扎鲁
特旗鲁北镇南侧
20 公里处绿野休
闲旅游有限公司
（嘎达苏绿色休闲
文化旅游产业园）
310 亩草地内的
65 亩草地（南侧
15亩、西侧 20亩、
东北侧 30 亩）破
坏种植农作物。

通辽市扎鲁
特旗阿日昆都楞
镇哈拉嘎图嘎查
村北侧的 1700 多
亩草场被破坏，
引进并建设了霍
煤鸿骏铝电有限
责任公司、内蒙
古远东铝业有限
责任公司、扎鲁
特旗派克蓝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厂、变
电站、道路等。

旭东型砂有
限公司在通辽市
科尔沁左翼后旗
巴胡塔苏木巴胡
塔 嘎 查 非 法 采
矿，自然资源局
口头计量非法开
采的吨数，口头
作价行政罚款降
格处理。

通辽市扎鲁
特旗乌额其苏木
额默勒花嘎查，
2011 年安某某侵
占了位于嘎查北
侧 500 米，337 名
村民总计 254 亩
退耕还林地，建
停车场、饲料厂、
汽车修理厂、仓
库、饭店。

行政
区域

通 辽 市
扎 鲁 特
旗

通 辽 市
扎 鲁 特
旗

通 辽 市
扎 鲁 特
旗

通 辽 市
科 尔 沁
左 翼 后
旗

通 辽 市
扎 鲁 特
旗

问题
类型

涉及利
益纠纷
问题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涉及利
益纠纷
问题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现场核实，群众反映的供电线路为 2006 年开工建设、2008 年竣工运营的扎鲁特旗阿日昆都楞至鲁北镇 220 千伏高压线路，群众反

映的地块位于扎鲁特旗鲁北镇阿木斯尔嘎查东南该线路下方，已与鲁北镇签署《输电线路林木砍伐与控制协议书》，并明确线路建成后
“线路通过的保护区内不得种植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安全距离不够时，有权砍伐并不再支付任何费用”。该工程塔基部分办理了
林地征占使用手续。

该线路的日常管护运营由国网通辽供电公司下属霍林郭勒输变电工区负责。按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条第 1 款之规定，该 220
千伏架空高压线路由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 15 米，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属于高压线路保护区。2024 年 4 月，该
工区第三方雇佣人员青某等 4 人在日常巡护过程中发现该段线路下部分树木长势较高，有触电、火灾等影响架空线路安全稳定运行隐
患，在向林权人下发《安全隐患告知书》并向相关部门书面汇报后，林权人未对安全隐患问题予以处置。青某等 4 人在未与林权人协商
一致、未办理相关林木采伐许可手续的情况下，为防止发生电力设施事故，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将该段垂直线路下方 147 株林木进行截
干处理，截干位置距根部约 1.4 米，被截干采伐林木共涉及农牧民 4 户（其中，涉及陈某 1999 年造林、2010 年取得林权证成材杨树 2 株，涉
及历某某于 2000 年造林、2010 年取得林权证成材杨树 73 株和杨树幼苗 52 株、涉及关某 2001 年造林、2024 年取得林权类不动产证成材杨
树 6 株、涉及刘某某 2002 年造林、2008 年取得林权证成材杨树 14 株）。2024 年，扎鲁特旗公安部门对该林木被采伐一案进行立案调查，
扎鲁特旗价格认证中心已对被截伐林木价值进行认定。2025 年 5 月 2 日，扎鲁特旗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九条、74
条之规定，对青某等 4 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罚款，并责令恢复植被。

经查，该问题属实。
群众反映的嘎达苏绿色休闲文化旅游产业园位于嘎达苏种畜繁育中心西侧，距鲁北镇约 20 公里。据调查，2012 年 8 月 8 日，嘎达苏

种畜繁育中心同樊某签订了《土地承包协议书》（面积 300 亩，承包期 70 年，自 2012 年 8 月 8 日—2082 年 8 月 8 日），用于建设嘎达苏绿色
休闲文化旅游度假产业园。2013 年 4 月 28 日，嘎达苏种畜繁育中心同樊某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增加承包用地 10 亩（承包期 70 年，自
2013 年 4 月 28 日—2083 年 4 月 28 日）。2020 年 4 月，由于樊某涉及刑事犯罪，嘎达苏绿色休闲文化旅游度假产业园资产被冻结，直至
2025 年 4 月由郝某某代为看管。

经实地勘测，群众反映被破坏的三处草原地块总面积为 70.04 亩。经比对 2023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显示，地块一面积 29.38 亩，
其中天然牧草地 19.01 亩、旱地 10.37 亩；地块二面积 23.01 亩，均为天然牧草地；地块三面积 18.01 亩，其中天然牧草地 17.74 亩，农村道路
0.05 亩，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0.22 亩。经比对草原确权工程图，三处地块全部在草原确权范围内。

2025 年 5 月 21 日，扎鲁特旗林草中队接到嘎达苏种畜繁育中心举报的该地块开垦线索，调查发现涉案地块一已经耕种玉米，面积为
29.38 亩（其中天然牧草地 19.01 亩，旱地 10.37 亩），涉案当事人为刘某；涉案地块二已翻地未种植；涉案地块三撂荒。调取 2024 年国土变
化影像图显示，投诉反映的 2024 年三处涉案地块均有耕种痕迹，根据群众反映和调查走访，种植农作物为玉米。因反映问题涉嫌刑事，
扎鲁特旗林草中队已将案件线索移交至扎鲁特旗公安局侦办。

因此，群众反映的“开垦草地破坏种植农作物”情况属实，实际面积为 70.04 亩。

1. 关于“通辽市扎鲁特旗阿日昆都楞镇哈拉嘎图嘎查村北侧的 1700 多亩草场被破坏”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核实，群众所反映的“阿日昆都楞镇哈拉嘎图嘎查村北侧的 1700 多亩草场”，位于扎哈淖尔产业园内。主要用地企业和项目

有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扎哈淖尔分公司、内蒙古远东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扎鲁特旗派克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污水处理
厂、变电站等，具体情况如下：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扎哈淖尔分公司：2008 年落户扎哈淖尔产业园，位于园区管委会东侧、哈拉嘎图嘎查北侧，占地
面积 2921.15 亩，其中 1524.25 亩位于群众 1700 亩草原承包范围内（2009 年对比国土二调时，该地块属于其他草地）。建设内容为年产 38
万吨电解铝，配套建设 20 万吨碳素项目。该项目于 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1 月，分 4 批次取得原国土自然资源厅建设用地批复，但未办
理草原征占用手续，在 2018 年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整改期间，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农牧厅关于未履行审
核审批手续征占用草原项目整改意见的通知》要求，通辽市农牧业局出具了《关于各旗县市区 218 个不办理征用使用草原手续项目的销
号批复》，该项目符合自治区关于未履行审核审批手续征占用草原项目的整改要求，无需办理草原征占用审核手续。

内蒙古远东铝业有限责任公司：2014 年落户扎哈淖尔产业园，位于园区东南侧，占用 143 亩草地。建设内容为年产 15 万吨铝杆项
目。该项目于 2014 年 12 月和 2016 年 10 月，分 2 批次取得原国土自然资源厅建设用地批复，但未办理草原征占用手续，在 2018 年中央环
保督察“回头看”整改期间，按照要求，依法查处后办理了草原征占用审核手续。

污水处理厂：2014 年落户扎哈淖尔产业园，位于园区东南侧，占用 64.86 亩草地，设计污水处理量 1.5 万吨/日、中水 1.5 万吨/日，配套
铺设污水管线。该项目于 2014 年 12 月取得原国土自然资源厅建设用地批复，但未办理草原征占用手续，在 2018 年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整改期间，按照要求，依法查处后办理了草原征占用审核手续。

扎鲁特旗派克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19 年落户扎哈淖尔产业园，位于园区东南侧，占用 32.75 亩草地。建设内容为年处理残阳极
7.5 万吨，生产高热值燃料 3 万吨，无烟烧烤颗粒 10 万吨。该公司 2023 年取得土地使用证，该地块包含在污水处理厂项目于 2014 年 12 月
取得原国土自然资源厅批复的 198.228 亩面积内（因污水处理厂工程实施过程中发生设计变更，2023 年污水处理厂在补办草原征占用审
核手续后将 32.75 亩土地有偿转让给派克蓝公司）。

国家电网扎哈淖尔 66kV（千伏）变电站：2012 年落户扎哈淖尔产业园，位于园区东南侧，占用 15.27 亩草地。建设内容为配电线路工
程、安装 1 台 1000kV 变压器。2009 年该项目未向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办理建设用地手续，存在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在 2018 年中央环保督
察“回头看”整改期间，按照要求，依法查处后办理了草原征占用审核手续。

以上企业实际征占土地面积共 1780.13 亩，在 2018 年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整改期间，依法查处后已严格按照要求完成整改，现不
存在破坏草原情况。

2. 关于“道路破坏草地”问题属实。
群众反映的“道路”位于扎鲁特旗派克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门东侧，系历史形成的自然路，该公司为方便进出，2024 年在自然路上

铺设了一层山皮石，存在破坏草原的情况。经现场测量道路面积 7.26 亩，经对比国土三调，天然牧草地 4.68 亩、铁路用地 2.18 亩、工业用
地 0.4 亩。

1. 关于“旭东型砂有限公司在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巴胡塔苏木巴胡塔嘎查非法采矿”问题属实。
通辽市旭东型砂有限公司位于科左后旗巴胡塔苏木巴胡塔嘎查，于 2007 年 2 月 2 日取得采矿权，有效期至 2022 年 1 月 19 日，正在办

理采矿权延续。2022 年 1 月 19 日后该砂矿无开采行为。
经核查，该砂矿于 2014 年、2015 年和 2021 年发生 3 次违法越界开采行为，科左后旗自然资源局（原国土资源局）已于 2015 年、2016 年

和 2022 年分别作出行政处罚。并经对比 2009—2018 年卫星遥感影像图，第一次违法越界采矿地块于 2012 年出现采坑水面，2012—2016
年期间采坑水面逐年扩大；第二次违法越界采矿采坑水面是从旭东砂矿矿区朝南向外逐年扩大的，2012—2018 年影像中逐年形成的采
坑与现状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举报人反映的“旭东型砂有限公司在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巴胡塔苏木巴胡塔嘎查非法采矿”情况属实。
2. 关于“自然资源局口头计量非法开采的吨数，口头作价行政罚款降格处理”问题部分属实。
（1）通辽市旭东型砂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违法越界开采。2015 年 6 月 26 日，科左后旗原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行政处罚中认定，该案

件涉及违法越界开采面积 28.346 亩，开采量 8500 吨。行政处罚内容为：责令其退回界内开采，没收越界开采已销售的 3500 吨原砂违法所
得 55000 元和未销售的 5000 吨砂土，并处以 10000 元罚款。以上违法所得及罚款企业已全部缴纳。

违法越界开采矿产品数量核定不准确。接到本信访件后，科左后旗自然资源局立即委托第三方测绘公司对涉案地块面积、采深进
行现场测绘，初步测量结果为违法越界开采面积 28.346 亩，平均采深 2.6 米，开采量约 3.34 万立方米，约为 5.3 万吨，与 2015 年科左后旗原
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行政处罚中认定的违法开采量 8500 吨相差较大，存在数量核定不准的问题。

违法所得单价认定部分不合理。接到本信访件后，经询问科左后旗境内明宇、科晶、宏源 3家砂矿，2014年科左后旗原砂价格约 13—15
元/吨。故 2015年该案件处罚中计算 3500吨原砂违法所得单价 15.71元/吨合理，没收未销售 5000吨砂土的折价款单价 1.5元/吨不合理。

（2）通辽市旭东型砂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违法越界开采。2016 年 7 月 7 日，科左后旗原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行政处罚中认定，该案
件涉及违法越界开采面积 53.901 亩，开采量 4500 吨。行政处罚内容为：责令其限期 1 个月退回界内开采，没收越界开采已销售的 4500 吨
原砂违法所得若干元，并处以违法所得 30%的罚款若干元。以上违法所得及罚款企业已全部缴纳。

违法越界开采矿产品数量核定不准确。根据 2024 年科左后旗公安局司法鉴定结论，该涉案地块挖方量为 19.2 万立方米，约为 30 万
吨，与 2016 年科左后旗原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行政处罚中认定的违法开采量 4500 吨相差较大，存在数量核定不准的问题。

违法所得单价认定合理。经调取相关案卷，科左后旗原国土资源局 2016 年 5 月 31 日案件审理会“选取 3—5 家合法开采企业询问硅
砂价格，取平均值作为处罚依据”的意见，询问了天成铸造、源丰矽砂和广源矽砂 3 家企业，价格分别为每吨 15 元、12.5 元和 12 元，取平
均值 13.17 元/吨认定违法所得单价，该违法所得单价认定合理。

公安部门立案侦查情况。2022 年 5 月 10 日，科左后旗公安局因群众举报，对通辽市旭东型砂有限公司涉嫌非法采矿案立案侦查。
2023 年 7 月 14 日，科左后旗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将该案移送至科左后旗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3 年 12 月 25 日，科左后旗人民检察院
作出《不起诉决定书》，因涉嫌盗采地点原始状态不清，水坑填挖方量差值鉴定结果不客观、不准确等原因，认为科左后旗公安局认定的
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24 年 6 月，科左后旗公安局进行补充侦查。2024 年 8 月 4 日，科左后旗公安局委托内蒙古质真生态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所对涉案地块的面积、挖方量及价值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涉案地块面积 63.49 亩，挖方量为 19.2 万立方米，同时确定了
采挖砂土价值。鉴定结论中的砂土单价，采用的是 2015 年全国砂土市场平均价格 75 元/吨，当事人不认可，且与 2015 年科左后旗原砂价
格 12 至 15 元/吨差距较大，不符合实际情况。2025 年 1 月 9 日，科左后旗公安局向科左后旗人民检察院对通辽市旭东型砂有限公司法人
提请逮捕。2025 年 1 月 16 日，科左后旗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认为科左后旗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3）通辽市旭东型砂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违法越界开采。2022 年 5 月 10 日，科左后旗自然资源局作出的行政处罚中认定，该案件
涉及违法越界开采面积 2.343 亩，开采量 1796.57 立方米，没收违法所得 28745.1 元（评估单价为 10 元/吨），并处以违法所得 30%的罚款
8623.5 元。以上违法所得及罚款企业已全部缴纳。

该处罚为科左后旗自然资源局依据内蒙古众合价格评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通辽市旭东型砂有限公司越界开采型砂的价格评估
意见书》中的评估结论做出，案件中违法越界开采的矿产品数量和违法所得认定准确合理。

综上所述，举报人反映的“自然资源局口头计量非法开采的吨数，口头作价行政罚款降格处理”情况部分属实。

1. 关于“通辽市扎鲁特旗乌额其苏木额默勒花嘎查，2011 年安某某侵占了位于嘎查北侧 500 米，337 名村民共计 254 亩退耕还林地”问
题不属实。

经实地调查，群众反映的安某某为内蒙古吉兴生物质产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根据 2011 年 8 月 27 日《扎鲁特旗人民政府旗长办公会
议纪要》（第 31 号），该公司是扎鲁特旗招商引资引进企业、实施秸秆转化项目。项目选址在乌额格其苏木额默勒花嘎查北侧（群众反映
的地块），该地块是内蒙古吉兴生物质产品有限公司分两次从额默勒花嘎查村民委员会流转的嘎查机动地、面积 254.66 亩，承包期 30 年
（2011 年 9 月 7 日至 2041 年 9 月 7 日）。承包费已经全部交齐，是依法流转嘎查的机动地，不存在“侵占”情况。根据《扎鲁特旗 2010 年实
施收缩转移战略工作方案》，2010 年该地块落实了“收缩转移严重沙化退化耕地休耕”政策，是休耕地，不在国家退耕还林数据库内，也
未享受国家退耕还林补助政策，不是群众反映的“退耕还林地”。

2. 关于“建停车场、饲料厂、汽车修理厂、仓库、饭店”问题属实。
内蒙古吉兴生物质产品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完成项目选址后，缴纳了耕地占用税，2013 开始实施项目建设。经实地核查项目占

群众反映地块面积 157.74 亩，套合违法建筑动工时期的国土二调数据库显示地类为天然牧草地，未取得征占用草原手续，存在未批先
建。2014 年 12 月原扎鲁特旗国土资源局对安某某未经批准非法占地行为立案调查，于 2014 年 12 月 7 日下达国土资源违法案件行政处
罚决定书，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其恢复土地原貌，拆除违法建筑物，并处罚款若干元。2014 年 12 月 10 日安某某完成罚款缴纳，违法
建筑物未拆除，至今未完成建设项目相关用地手续报批。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办结
目标

组织双方
尽快就纠纷问
题达成一致，
加强林地资源
巡逻管护，规
范特种行业工
作流程，切实
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

依法依规
查处违法开垦
草原行为并恢
复植被。

加强企业
用 地 监 督 管
理，严格履行
草原征占用审
核手续，杜绝
发生违法违规
用地行为。

对第一次
违法越界开采
案件，重新核定
销账数额或破
坏价值后，如涉
嫌刑事犯罪移
交公安机关依
法办理。

对第二次
违法越界开采
案件，提交科左
后旗人民检察
院审查起诉。

对科左后
旗原国土资源
局 2015 年 、
2016年行政处
罚案件中存在
的公职人员违
纪违法问题，移
交纪检监察机
关处理。

严格规范
项目审批，加强
项目实施监管，
从根源上杜绝
非法占地行为。

处理和整改情况

1. 积极协调线路产权方输
变电工区与农牧民协商解决纠
纷。

2. 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电
力设施保护，督促电力部门在
运营维护线路过程中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办理林草
相关手续。

扎鲁特旗公安局已立案调
查，并依法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人责任，由嘎达苏种畜繁育中
心督促违法当事人恢复植被。

1. 扎鲁特旗林草局已于 6
月 24 日对扎鲁特旗派克蓝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破坏 4.68 亩草地
行为进行立案查处，下达了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并要
求企业对破坏地块恢复原貌。

2. 已责成旗自然资源局督
促国家电网扎哈淖尔分公司尽
快组织建设用地报批材料，办
理农用地转建设用地手续。

3. 已责成林草部门加大对
企业占用草原监管力度，确保
企业用地合法合规。

1. 对于通辽市旭东型砂有
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违法越界
开采案件，科左后旗自然资源
局已对违法开采量进行初步核
实。

2. 对于通辽市旭东型砂有
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违法越界
开采案件，科左后旗公安局已
对该案件证据链进一步做了完
善。

3.6 月 23 日，由科左后旗委
政法委组织公检法“大三长”联
席会议，对通辽市旭东型砂有
限公司涉嫌非法采矿案（2015
年第二次违法开采）进行会商，
明确了下一步的侦查补证方
向。

4. 对于通辽市旭东型砂有
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违法越界
开采案件，由科左后旗自然资
源局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该
案件中涉及的违法开采量及违
法所得进行认定。如构成刑事
犯罪，将移交科左后旗公安局
依法依规办理。

5. 对于通辽市旭东型砂有
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违法越界
开采案件，由行政主管部门对
原砂价格进行重新认定，核算
涉案价值，由科左后旗公安局
于 7 月 15 日前移送科左后旗人
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6. 由科左后旗纪委监委，
查清科左后旗原国土资源局
2015 年、2016 年行政处罚案件
中存在的定量定价不准确问
题，有无利益输送，深挖彻查问
题背后的利益链，对存在违纪
违法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
责。

1.扎鲁特旗自然资源局、林
草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
内蒙古吉兴生物质产品有限公
司非法占地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严格依法依规查处到位。

2.该公司接受查处后，如按
时全额缴纳土地出让金，协助依
法依规补办手续，否则拆除违
建、恢复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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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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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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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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